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榕职院思政〔2013〕3号
关于印发《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系（院）：

为进一步规范心理委员的管理，扎实推进学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防护四级网络的建设与发展，根据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05〕1号），《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闽委教办宣〔2009〕41号) ，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闽委教宣〔2009〕56号）》的文件精神，特制订《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管理办法（试行）》，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各系（院）认真做好落实，确保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管理办法（试行）》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学生处
2013年11月25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2013年11月25日印发
附件：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管理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做到学生心理危机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根据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05〕1号），《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闽委教办宣（2009）41号) ，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闽委教宣[2009]56号）》的文件精神，学院特制订本办法以进一步规范心理委员的管理，扎实推进学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防护四级网络的建设与发展。
第一条：建立健全班级学生心理委员模式的宗旨

班级学生心理委员制度是在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该模式遵循大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突出和强化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自我教育功能的同时，作为学校基层管理单位班级中一员的班级学生心理委员，了解和熟悉每个同学的基本情况，当身边同学出现心理困惑时，能够提供相关帮助，特别是对同学中出现的心理危机，能够尽早发现并及时报告专业人员及学校相关部门，从而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和早治疗，有效防止危机事件的发生，真正起到预警防范的作用。实行心理委员制度，建立健全辐射到每个班级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控体系和教育服务体系，不仅能够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覆盖面，壮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而且能够进一步完善“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阳光心理之家）——系部与专职心理辅导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的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形成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长效机制。

第二条：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的管理机构

班级学生心理委员可实行双重管理，在行政上直接隶属于各系，按普通学生干部的要求进行管理与考核，并接受学院学生处、团委对学生干部的指导；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业务上接受阳光心理之家、系（院）心理专职辅导员的指导、管理和考核。

第三条：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的选拔

（一）人员配备

每个班至少应配备一名班级心理委员；根据不同班级的实际情况，可配备男、女各一名心理委员，必要时可配备多名心理委员。

（二）心理委员的遴选标准与任职条件

心理委员自身素质的高低与班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密切联系。根据高效实际情况与班级心理委员的工作特点，对心理委员的遴选可参照如下标准与任职条件设定。
（1）热爱心理学知识，热心班级心理健康工作，有敬业奉献精神与服务意识。

（2）热爱同学，在学生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3）学习成绩良好（包括良好以上），保证其学有余力担当此任。

（4）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

（5）善于与人沟通，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

（6）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保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7）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为人乐观开朗，能够做到悦纳自己、善待他人。
（8）能够遵循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保密原则。

（三）选拔程序

选拔班级学生心理委员时要严格把关，一般可按照“个人自荐或同学推荐、班级选举、参加竞选、辅导员考察、系心理专职辅导员面试”的程序产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先由班级动员，学生自愿报名或同学民主推荐，然后由班级投票选举，选出候选人，由辅导员进行综合考察，再由系心理专职辅导员对其进行面试，最后确定出合格的班级学生心理委员人选并报送各系及阳光心理之家。考虑到心理委员工作经验的代际传递和持续保密性，心理委员宜实行中长期轮换制，对于受学生拥护、工作成效显著的心理委员可以留任，对于实绩突出的心理委员可以选拔充实到系或学院担任朋辈心理辅导员助理，从而不断充实和壮大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

第四条：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的主要工作职责

（1）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班级的“心理园地”墙报、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等，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自我保健意识，培养心理自助能力，营造和谐融洽的班级心理氛围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本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2）在开展班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严格遵守保密原则，自觉保护同学的隐私，切实维护同学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

（3）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业务培训和工作交流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助人技巧，促进自我成长。

（4）定期收集本班同学提出的一般心理困惑问题，将心理委员培训中所的助人技巧学以致用，主动帮助同学解决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出现心理困扰，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反馈到上一级机构寻求专业帮助。

（5）落实学校及院系安排部署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务，协助系心理专职辅导员定期排查班级中可能出现或即将发生的心理危机事件，及时进行干预，若有必要应及时向院系心理专职辅导员，学校有关部门和人员报告。

（6）心理委员对本班同学所观察到的“常见心理问题”实行定期、“零报告”制度。每周向系心理专职辅导员报送“班级学生心理状态晴雨表”，分别从学习、生活、交往、情感、危机事件、综合评价等多个维度对本班学生的心理状态进行报告。

（7）心理委员对本班同学所观察到的“应急心理问题”实行“即时报告”制度。原则上要求心理委员对班级中可能或即将发生的危机事件及时向辅导员、所在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系心理专职辅导员、阳光心理之家报告。

（8）组织开展全班性的其他相关心理活动。

第五条：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的考核

为了提高心理委员工作的积极性，需要定期对班级学生心理委员进行考核，具体考核评价标准包括：

（1）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热情、积极、乐观态度，抗挫折能力较强。

（2）乐于主助人、乐于奉献，服务同学，人际关系良好。

（3）能够主动学习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对自己有充分认识，能及时发现、分析并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不断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和从事心理素质拓展训练的业务水平，善于创新，从实践总结经验。

（4）及时发现，关注、关怀和帮助有心理困惑和烦恼的同学，并积极有效地开展相应工作（如开展心理沙龙、朋辈心理辅导等）。及时推荐需要心理帮助的同学到阳光心理之家咨询。

（5）认真落实学校、学院布置的有关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班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包括同其他班干一起组织班级心理测试和心理素质拓展训练。工作有较好的计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方法得当。

（6）积极发现有重大心理变故和行为异常的同学，处理得当，有效维护校园环境稳定。

第六条：班级学生心理委员的激励
对于符合优秀心理委员评价标准的学生，各系（院）依照实际给予一定的加分和激励，阳光心理之家也将给予一定的激励。

（1）同等享受学校或院系规定的班级学生干部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待遇。

（2）可优先加入学校或院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组织,并享受该组织成员所应享有的权利。

（3）享有学校或系（院）所举办的各种业务培训、团体心理辅导和其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优先参加权。







